附件 2
投资承诺函

北京市律典通科技有限公司、
北京市律典通科技有限公司管理人：

至本函件出具之日，我方未被人民法院列入限制高消费、失信被执行人名单，不属于失信联合惩戒对象，未被列入经营异常名录； 最近三年无重大违法行为。
我方承诺，我方具备参与本次重整投资的资金实力和履约能力，若我方最终被确定为北京市律典通科技有限公司重整投资人，将全面充分依照重整投资协议的约定履行相应义务。
我方同意配合管理人对我方的反向尽调。

特此承诺。

（盖章）     

法定代表人（负责人）签字：              

日期：              
